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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编制任务的由来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推进矿山绿

色健康发展，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内自然资规[2019]3号）的要求，以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发布

的《关于报送 2022年度全区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数据和编制年度治理计划的通

知》（内自然资字[2023]79号）的要求，矿山开展了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

地复垦计划书的编制工作。

二、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编制目的

通过开展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编制工作，实现“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边生产、边治理、边复垦”和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

展，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效率，避免或减少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和污染，使矿山企

业的生产环境和矿区人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并为主管部门监督、管理提供

依据。

三、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编制依据

主要以国家、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以及矿山立项、工程技

术文件为依据。主要包括：

（一）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根据 2024年 11月 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 8

月修订）；

3、《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4年 3月）；

4、《土地复垦条例》（2013年 3月）；

5、《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自然资源部 2015年 5月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 7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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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3月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版）；

10、《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年 12月）；

11、《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1月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

13、《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2021年 10月 29日修改发布）；

（二）政策文件

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

2、《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6〕

63号）；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号，国务院

第 1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1年 6月 13日正式印发）；

4、《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内自然规〔2019〕3号）（2019年 11月）；

5、《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

3号）；

6、《国务院关于促进集约节约用地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3号）；

7、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办法》

废止后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19〕528号）；

8、《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及矿产资源开发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水保 13

〔2004〕165号）；

9、《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69号文）；

10、《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2017年；

1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取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建

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指导意见》（财建〔2017〕638号）；

12、《关于全面清查全区煤矿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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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自然资字〔2020〕51号）；

1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方案的通知》（内政

发〔2020〕18号）；

14、《关于报送 2022年度全区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数据和编制年度治理

计划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3〕79号）。

（三）技术标准与规范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

2、《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16年 12月）；

3、《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技术要求（暂行稿）》（自然资源部地质环境司，

2004年 12月）；

4、《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T0286－2015）；

5、《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GB/T51040-2014）；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7、《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9、《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10、《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1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3-2018）；

13、《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

14、《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DZ/T0218-2006）；

15、《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DZ/T0219-2006）；

16、《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DZ/T0221-2006）；

17、《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NY/T1120-2006）；

18、《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技术规程》（NY/T1634-2008）；

19、《耕地后备资源调查与评价技术规程》（TD/T1007-2003）；

20、《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

21、《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收规程》（TD/T1044-2014）；

22、《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财建

〔2013〕6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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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

2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一部分：通则》（TD-T1031.1-2011）；

25、《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26、《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

27、《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DZ/T0287-2015）；

28、《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J166-2006）；

29、《有色金属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20-2018）；

30、《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验收标准（试行）》（内国土资

发〔2013〕124号）。

（四）有关资料

1、2011年 5月，由赤峰高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县浩瀚采石厂建筑用凝灰岩碎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赤国土资评审字

[2011]第 16号）（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

2、2014 年 11月，内蒙古顺源水文勘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

石 材 有 限 公 司 采 石 厂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分 期 治 理 及 土 地 复 垦 方 案

（2010.1.1—2014.8.1）》（赤国土资环分治备字[2014]15号）；

3、2020年 9月，内蒙古龙旺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

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

4、2024年 8月，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宁城

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宁自然资储评

字[2024]2号）；

5、2025年3月由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

公司采石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宁自然资开评字[2025]第1号）

6、土地利用现状图（图幅号：K50E016019）；

7、2022-2025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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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一、采矿权设置情况

赤峰市自然资源局于 2010年 8月 19日为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颁

发了采矿许可证，经过多次延续，现持有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如下：

采矿许可证号：C1504002009087120032664

采矿权人：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5.0万立方米/年

开采矿种：建筑用石料（凝灰岩）

矿区面积：0.1799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由 880米～850米标高

有效期限：自 2023-8-20至 2026-8-19日
采矿许可证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及标高见表 1-1。

表 1-1 采矿许可证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地理坐标 直角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3度带）

东经 北纬 X Y

1 118°40′05″ 41°25′03″ 4587872.6043 40388649.3092

2 118°40′31″ 41°24′56″ 4587651.9550 40389241.9816

3 118°40′31″ 41°25′09″ 4588051.6859 40389255.8313

4 118°40′05″ 41°25′09″ 4588072.4647 40388656.2390

矿区面积：0.1799km2；开采标高：880m-850m。

二、矿山所处行政区位置

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位于宁城县右北平镇大宝村，行政区划隶属

右北平镇所辖。矿区所在 1:5万图幅为头道营子幅，图幅号为 K50E016019。矿

区极值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118°40′05″～118°40′31″

北纬：41°24′59″～4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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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东距右北平镇直线距离约 13km，东距宁城县天义镇直线距离 58km。矿

区南东距省道宁旺线（S505）直距 6.0km（运距 7km），南东距国道（S508）直

距 12.2km（运距 25km），东距叶赤铁路（国铁 1 级）天义火车站直距 58km

（运距 70km），其间有乡间水泥路与矿区相连，交通较方便，矿区不在“三区

两线”可视范围内，详见图交通位置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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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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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生产状态、保有资源量及剩余服务年限

1、生产状态

矿山现处于停产阶段。

2、保有资源量

2024年 8月，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

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止 2024 年 8

月 31日，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资源量估算范围内查明

资源量（探明+推断）矿石量 36.9×104m3。其中：探明（TM）资源量矿石量

13.8×104m3；推断（TD）资源量矿石量 23.1×104m3。全部为保有资源量。

3、剩余服务年限

根据 2025年 3月由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石材

有限公司采石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宁自然资开评字[2025]第

1号），矿山查明可采资源量矿石量：26.4×104m3，开发利用方案采用资源储量

为 26.4×104m3，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5.0×104m3/a，矿山服务年限为 5.0年。

四、方案编制及适用情况

根据 2025年 3月由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石材

有限公司采石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宁自然资开评字[2025]第

1号），方案适用期为 5年，即 2025年 1月 1日-2029年 12月 31日，每 5年对

方案进行修编，当矿山企业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开采矿种和开采方式

时，应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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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开采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

该矿山最早开采历史可追溯到2005年，矿山于2010年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

一直未进行正式采矿活动。

二、矿山开采现状

矿证内未进行采矿生产活动，根据现场实地调查及查阅以往资料，在矿证外

围东侧形成一长 36m、宽 35m、高 5.2 米的小型采场，采出矿石量 2000m3。其

场地包括有露天采场、废石场、石料堆和矿区道路，属于界外开采，宁城县自然

资源局对现采矿权任进行了处罚，处罚单编号：宁国土资罚字[2018]61号。界外

露天采场现状见照片 2-1。

照片 2-1 矿山现状采场

三、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属于停产矿山，我矿设计 2026年度继续停产，因此本年度没有开采计

划。

四、征地情况

矿山征地已完成，矿山开采不涉及征占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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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一、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根据调查，现状存在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区域有：露天采场、石料堆、废石

堆 1、废石堆 2、废石堆 3、办公生活区和矿区道路。

1、露天采场

根据现场调查，露天采场位于采矿权之外的南东侧，距采矿权约 20m，已超

出采矿许可证开采范围。采矿方法为一面墙法，采场长轴长 64m，宽约 53m，占

地面积 2913m2，开采标高 926m—920m，最大开采深度 6m，边坡角 40-50°（见

照片 3-1、3-2）。

照片 3-1 露天采场全景

照片 3-2 露天采场

2、石料堆

石料堆放场地位于露天采场内北东侧，由长条状、立方体石料堆砌而成，堆



11

高约2.5m，占地面积约1464m2，计算方量1040m3（见照片3-3）。

照片3-3 石料堆

3、废石堆 1

废石堆1位于露天采场西部，占地面积约970m2，主要为残存的废石，厚度约

0.2-0.6m，三角网法计算方量194m3（见照片3-4）。

照片3-4 废石堆1

4、废石堆 2

废石堆 2位于石料堆东部，占地面积约 3738m2，主要为残存的废石和边坡

废石，厚度约 0.2-0.5m，顺坡堆积，坡面角度较大，废石不易清理，治理难度大，

三角网法计算方量 347.6m3（见照片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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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5 废石堆 2边坡 照片 3-6 废石堆 2

5、废石堆 3

废石堆 3位于露天采场东部，占地面积约 1254m2，主要为残存的废石，厚

度约 0.2m-0.7m，主要堆放在坡面顶端，废石堆边坡较大，治理难度大，三角网

法计算方量 90.8m3。（照片见 3-7）。

照片 3-7 废石堆 3

6、办公生活区

办公生活区由数间简易彩钢结构建筑物组成，高约 2.5m，占地面积 225m2，

局部有小规模切坡。（照片见 3-8）。

照片 3-8 办公生活区



13

7、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为连接矿山各单元来往运输场地，总长为 1135m，道路宽 3m，总

面积 3405m2（照片见 3-9）。

照片 3-9 矿区道路

根据全国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现状已损毁的土地资源利用类型二

级地类主要包括乔木林地和其他草地，损毁土地总面积 13969m2。土地权属宁城

县右北平镇大宝村管辖，界线清晰无争议。对各单元损毁土地情况统计见表 3-1。
表 3-1 矿区已损毁土地现状及权属表

单元名称 占地面积(m2)
占用一级地类 占用二级地类

土地权属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露天采场 2913
1919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宁城县右

北平镇大

宝村

99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石料堆 1464
1210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25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废石堆 1 970 970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废石堆 2 3738 3738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废石堆 3 1254 1254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办公生活区 225 225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矿区道路 3405
3101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304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合计 13969 13969

二、现状开发利用情况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拟开采利用场地包括：露天采场，石料堆，废石

堆3个（废石堆1、废石堆2、废石堆3）。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办公生活区不再继续使用。

三、各单元稳定性分析

矿区位于燕山山系七老图山脉东缘，地貌形态为中低山区。矿区整体地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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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高北东低，山顶长梁状，山脊线呈锯齿状，地形较陡，起伏较大，最高点位于

矿区南西边部，海拔高程 1090m，最低点位于矿区北东部，海拔高程 930m，相

对高差 160m。

矿床围岩岩体结构以巨厚层状-块状整体结构为主，软弱结构面、不良工程

地质层不发育，残坡积层、基岩风化破碎带厚度＜5m、稳固性较好，采场边坡

岩石较完整到完整，土层薄，边坡不存在外倾软弱结构面或危岩。

区内不存在大的切面、填方工程，也不存在临空面、超载堆积等诱发灾害形

成的基本条件。经现场观测分析、监测数据分析、外部荷载和环境因素分析，现

状条件下边坡稳定性较好，各单元稳定性分析见表 3-2。

表 3-2 各单元稳定性分析

场地单元
面积

(m2)
特 征

现场观测

分析

监测数

据分析

外部荷载和环

境因素分析

边坡稳

定性

露天采场 2913

露天采场位于采矿权之外的

南东侧，采场长轴长 64m，宽

约 53m，占地面积 2913m2，

开采标高 926m—920m，最大

开采深度 6m，边坡角 40-50°

不存在大

的切面、

滑动面、

超载堆积

变形与

应力状

态稳定

抗震与极端降

雨影响下能够

保存稳定

稳定

石料堆 1464

位于露天采场内北东侧，由长

条状、立方体石料堆砌而成，

堆高约 2.5m

不存在大

的切面、

滑动面、

超载堆积

变形与

应力状

态稳定

抗震与极端降

雨影响下能够

保存稳定

稳定

废石堆 1 970

位于露天采场西部，主要为残

存的废石，厚度约 0.2-0.6m，

三角网法计算方量 194m3

不存在大

的切面、

滑动面、

超载堆积

变形与

应力状

态稳定

抗震与极端降

雨影响下能够

保存稳定

稳定

废石堆 2 3738

废石堆 2位于石料堆东部，主

要为残存的废石和边坡废石，

厚度约 0.2-0.5m，三角网法计

算方量 347.6m3

不存在大

的切面、

滑动面、

超载堆积

变形与

应力状

态稳定

抗震与极端降

雨影响下能够

保存稳定

稳定

废石堆 3 1254

废石堆 3位于露天采场东部，

主要为残存的废石，厚度

0.2m-0.7m，三角网法计算方

量 90.8m3。

不存在大

的切面、

滑动面、

超载堆积

变形与

应力状

态稳定

抗震与极端降

雨影响下能够

保存稳定

稳定

四、本年度新增损毁土地

由于矿山已经停止生产，各功能场地规模保持不变，因此预测本年度其它单

元影响区域主要矿山地质环境环境问题及拟损毁土地区域与现状一致，无新增损

毁单元。



15

第四章 以往矿山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成效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1、《第一分期治理方案（2010.1.1—2014.8.1）》设计治理内容：

（1）对废石场治理措施为修整、固化边坡；

（2）表土存放场撒播草籽并固化。

表 4-1 前期治理工程部署及完成情况表

实施年度

治理及复垦

责任分区名

称

面积

（m2）

前分期治理方案设计

治理工程内容、工程

量

前分期治理方案完成

治理工程内容、工程

量

2010.1.1.13-2014.8.1

废石场 3736 削坡、平整 3736m3 削坡、平

整、覆土
310m3

表土存放场 240 种草 240m3 整平 240m2

矿山活动影响范围
对矿山地形地貌及土

地资源监测
完成

投入治理资金 3.74万元 3.74万元

2、《原治理方案》设计治理内容见下表：

表 4-2 《原治理方案》工程部署及工程量

年份 治理区域
治理面积

（m2）
主要工程技术措施 治理工程量

2020.7.1-2025.6.30

拟建露天采场 9400

对表土进行剥离，

表土用于首期治理

覆土；对预测崩塌

区域设置警示牌

表土剥离 1880m3，设

立警示牌 4个

露天采场 3441
对边坡进行垫坡，

场地进行整平、覆

土、恢复植被

垫坡 482m3，整平

1032m3，覆土

1720m3，种树 860棵

石料堆 651
对石料进行清运，

场地进行整平、覆

土、恢复植被

整平 195m3，覆土

325m3，种树 162棵

废石场 3974
对残留废石进行清

运，场地进行整平、

覆土、恢复植被

清运 195m3，覆土

1987m3，种树 993棵

工业场地 246
对场地进行整平、

覆土、恢复植被

整平 74m3，覆土

123m3，种树 61棵

民采坑 1178
用废石场清运的废

石垫坡后剩余部分

对其进行回填

回填 116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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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度治理计划

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编制《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石材厂

2022-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及完成情况见表 4-3。

表 4-3 2021-2024年度治理计划设计完成工程一览表

年度 场地名称 治理措施 面积（m2） 治理资金（万元） 完成情况

2022 矿区道路 道路补植 6402 0.992
未治理完全

未验收

2023 矿区道路 补种油松 6402 1.34
已治理

未验收

2024 民采坑

回填方量为 856m3，整平

方量 353m3，覆土工程量

589m3，种植油松 131株
1174 2.23

已治理

未验收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矿山治理期间对矿山进行监测内容有：地质灾害监测、含水层破坏监测、土

地资源与地形地貌景观监测、水土环境污染监测，具体技术措施如下：

1、地质灾害监测

对矿区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监测预警，在矿山生产过程中进行地表变形监测，

定期对监测点进行观测，监测地面变形情况并对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含水层破坏监测

（1）地表水监测参照《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执行，

地下水监测的频次、方法、精度要求执行《地下水监测规范》（SL183-2005）；

（2）水位应测量静水位、稳定动水位、埋藏深度及髙程等；

（3）水质监测应由矿山企业负责或委托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

（4）对监测点孔口进行保护，周围应采取防护措施；

（5）每个监测孔必须建立卡片，作为永久档案资料。卡片内容应包括：统

一编号（代码）、原编号、观测点类别、位置、座标、井位示意图、地层岩性柱

状与井结构图、监测目的层的、起止深度、孔口安装、监测项目、建并日期、始

测日期、监测记事、其他等。监测孔孔径大于 250mm，管径 108mm。

3、土地资源与地形地貌景观监测

实施监测的单位必须具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资质证书，从事监测工作

的技术人员也应具有上岗证书。监测过程中如出现实际破坏面积、程度和污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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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预测不符的，将及时告知相关领导和方案编制技术人员，并对方案进行调整。

4、水土环境污染监测

保护水土环境，定期定点对地下水、土壤进行采样检测分析，并对分析结果

进行整理研究，确定污染指标、来源并下一步水土污染修复提供依据。

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1、矿山对一分期设计治理内容：废石场和表土存放场完成治理，

2、矿山 2023年对矿区道路完成补种油松，但未组织验收；

3、矿山 2024年完成对民采坑的治理。治理工程量见表 4-4。治理效果见照

片 4-1、4-2。
表 4-4 完成治理内容及工程量表

治理单元
复垦面积 回填 覆土 整平 种草 种树

m2 m3 m3 m3 m2 棵

废石场 3736 310 3735
表土存放场 240 240 240
矿区道路 6402 120
民采坑 1178 856 589 353 131
合计 11556 856 1139 4088 240 251

照片 4-1 表土存放场治理效果照片 照片 4-2 废石场治理效果照片

4、2025年2月，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编制的《2025年度宁城县浩瀚石材

有限公司采石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设计治理工程为：钻机平

台6处；具体工程量汇总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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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25年度设计治理工程量及完成情况表

治理单元 面积(m2) 覆土（m3） 种树(棵) 种草(m2)

已完成

未验收

ZK1钻机平台 50 25 12

ZK2钻机平台 50 25 12

ZK3钻机平台 50 25 12

ZK4钻机平台 50 15 50

ZK5钻机平台 50 15 50

ZK6钻机平台 50 15 50

合计 300 120 36 150

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完成《2025年度治理计划》设计治理工程，但未组织

验收。

四、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1、一分期验收情况：矿山已完成了一分期治理内容，2018 年 5月 24 日，

赤峰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了专家组，进行了现场验收，并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矿

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工程验收意见书》（编号 181020）。

2、年度治理计划验收情况：2022-2025年度治理计划已完成但未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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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案》治理工作部署

根据 2025年 3月由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石材

有限公司采石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宁自然资开评字[2025]第

1号），该方案近期部署如下：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近期工作部署

《方案》近期治理单元为：拟建露天采场、拟建矿石加工厂、露天采场、石

料堆、废石堆 1、废石堆 2、废石堆 3。

1、拟建露天采场

对拟建露天采场设置网围栏及警示牌，采场边坡清除危岩体；开采结束后采

场进行回填、覆土及整平、恢复植被、管护；

2、拟建矿石加工厂

对拟建矿石加工厂进行表土剥离；开采结束后对场地内建筑进行拆除、清运、

回填、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3、露天采场

对露天采场进行垫坡、回填，恢复植被、管护；

4、石料堆

对碎石堆进行清运、削坡、垫坡、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5、废石堆 1

对废石堆 1进行清运、垫坡、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6、废石堆 2

对废石堆 2进行清运、整平、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7、废石堆 3

对废石堆 3进行清运、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8、矿山生产期间，对露天采场不稳定边坡进行监测；对各工程场地地形地

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近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措施及工程量汇总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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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各单元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单元 治理工程内容 单位 工程量

拟建露天采场 清理危岩体 m3 420

拟建矿石加工厂 表土剥离 m3 1048

露天采场

垫坡 m3 263.5

回填 m3 2913

覆土 m3 873.9

种草 m2 2913

石料堆

削坡 m3 117

垫坡 m3 117

覆土 m3 439.2

种草 m2 1464

废石堆 1

清运 m3 194

覆土 m3 485

种树 棵 243

废石堆 2

清运 m3 347.6

整平 m3 477

覆土 m3 1121.4

种草 m2 3738

废石堆 3

清运 m3 90.8

整平 m3 225

覆土 m3 376.2

种草 m2 1254

二、质量控制标准

方案近期治理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回填、垫坡、整平、清运、覆土、恢复

植被，针对不同的治理措施，治理质量要求分述如下：

1、表土剥离：剥离厚度考虑场地土层情况适度剥离。

2、回填：回填过程中有序的将大块废石垫底，小块覆于上部，回填坡度不

大于 25°。

3、垫坡：治理后的场地最大限度的与周围地形地貌景观相协调，无凹凸、

切坡和陡坎存在。在垫坡时尽量将块度大的垫至底部，距离地表使用粒度小的废

石土，整形边坡尽量规整取直，垫坡整形后边坡角度不大于 25°。

4、清运：废石清运过程中，要求地表清理平整干净，避免出现杂乱、高低

不平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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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覆土：覆土土壤酸碱度PH值在6-8之间，恢复林地覆土自然沉实厚度一

般在0.5m以上，恢复草地覆土一般在0.3m以上。

6、石方整平：对回填后的场地进行石方整平。避免高低不平，整平深度不

＜0.3m。

7、种植油松

松树选择两到三年生树苗，土球直径20-30cm，间距选择2×2m，栽植采用坑

栽，树坑大小为0.5m×0.5m×0.5m，坑口反向倾斜，以便蓄水保土。

三、拟复垦方向和地类

根据评价单元依据适宜性等级评定结果，综合分析复垦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

件，结合公众意见和政策因素，并考虑工程施工难易程度、技术可行性以及经济

可行等方面的因素，从工程施工角度将采取的复垦标准和措施一致的评价单元合

并作为一类复垦单元。最终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见表 5-2。
表 5-2 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表

单元名称 占地面积(m2)
占用一级地类 占用二级地类

土地权属
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

露天采场 2913
1919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宁城县右

北平镇大

宝村

99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石料堆 1464
1210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254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废石堆 1 970 970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废石堆 2 3738 3738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废石堆 3 1254 1254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办公生活区 225 225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矿区道路 3405
3101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304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合计 13969 13969

四、年度治理工作安排

近期年度工作为方案适用期 5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即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第一阶段（2025年 1月 1日～2029年 12月 31日），年度实施计划具体如下：

（一）第一年（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1）拟建露天采场：设置网围栏及警示牌；

（2）拟建矿石加工厂：对拟建矿石加工厂进行表土剥离；

（3）露天采场：对露天采场进行垫坡、覆土、恢复植被、管护；

（4）石料堆：对石料堆进行清运、削坡、垫坡、覆土、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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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二）第二年（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1）废石堆1：对废石堆1进行清运、覆土、恢复植被；

（2）废石堆2：对废石堆2进行清运、整形、覆土、恢复植被；

（3）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三）第三年（2027年1月1日~2027年12月31日）

（1）废石堆3：对废石堆3进行清运、覆土、恢复植被；

（2）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四）第四年（2028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

（1）拟建露天采场：采场边坡清除危岩体；

（2）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五）第五年（2029年1月1日~2029年12月31日）

（1）拟建露天采场：采场边坡清除危岩体；

（2）对评估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和复垦的监测和管护；

表 5-3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近期工作安排

年度 工作任务 防治内容 单位 工作量

2025.1.1-2025.12.31

拟建露天采场
警示牌 块 14

网围栏 m 705

拟建矿石加工厂 表土剥离 m3 2000

石料堆

削坡 m3 117

垫坡 m3 117

覆土 m3 439.2

种草 m2 1464

露天采场

垫坡 m3 263.5

回填 m3 2913

覆土 m3 873.9

种草 m2 2913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 路线监测 次 12

2026.1.1-2026.12.31

废石堆 1

清运 m3 194

覆土 m3 485

种树 棵 243

废石堆 2

清运 m3 347.6

整平 m3 477

覆土 m3 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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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任务 防治内容 单位 工作量

种草 m2 3738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 路线监测 次 12

2027.1.1-2027.12.31
废石堆 3

清运 m3 90.8

整平 m3 225

覆土 m3 376.2

种草 m2 1254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 路线监测 次 12

2028.1.1-2028.12.31
拟建露天采场 清理危岩体 m3 200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 路线监测 次 12

2029.1.1-2029.12.31
拟建露天采场 清理危岩体 m3 220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 路线监测 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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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根据 2025年 3月由内蒙古宏冠地质勘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城县浩瀚石材

有限公司采石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总体方案》（宁自然资开评字[2025]第

1号），2026年度应开展的矿山环境治理工程有：废石堆 1、废石堆 2，共 2个

场地。

矿山现处于停产状态，正在进行复工复产手续，计划投产后再对其进行治理，

因此本年度暂不安排对其治理工作。

2026年度矿山实际安排治理工程为监测管护。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根据现状调查，本年度将对前期治理内容进行监测、管护。

（二）以往治理工程管护计划

1、管护计划

对治理完成的废石场、表土存放场和民采坑等 3个场地进行管护。

2、管护措施

人工管护：治理后的植被应进行人工管护，恢复植被后进行 2年的植被管护，

防止牲畜对恢复的植被造成损害，严格执行禁放牧、禁开荒、禁采石、禁狩猎、

禁用火。具体内容如下：

（1）松土：栽植树木的复垦区的入冬前浅翻地一次，深度约 5-20cm，来年

开冻后全面平整。

（2）修剪、整形：栽植树木的复垦区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和提高观赏性。修剪以保留自然树形为主，主要修除徒长

枝、病虫枝、交叉枝、下垂枝及枯枝烂头，促进其枝叶繁茂。修剪一般在秋季苗

木进入休眠期进行，整形则主要在春季苗木萌发前进行。

（3）施肥、浇水：灌溉时间视天气的变化进行控制。如久干无雨，土壤干

燥（土壤泛白开裂）浇水灌溉，浇水灌溉宜在早晨或傍晚进行。施肥是促进苗木

生长健壮的有效手段，施肥须等植物根系损伤恢复并开始生长后进行，即苗木种

植约半年后，一般施用尿素、复合肥等根肥。

（4）病虫害防治：必须密切注意对树木观察，一旦出现病虫害症状，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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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严防病虫害蔓延。

（5）苗木补缺：对死亡苗木进行清除，并在原有位置补栽新的植棵；对人

为破坏的缺空处也应进行补种，使整体的绿化面貌饱满整齐。

（6）地形整形：对土壤沉降、不平整部分进行整平、加土、及时撒入种植

土进行地形修复。

（五）拟验收和还地计划

1、拟验收计划

对治理完成的民采坑进行验收。

2、还地计划

2026年度不涉及还地计划。

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矿山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有地面塌陷土地资源及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

针对以上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进行监测工作布置。

1、地质灾害监测

（1）监测点的布设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设备（经纬仪）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由矿方确定两

名专业监测人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

汇报。在预测采矿可能引发的地面塌陷区内及外围适当距离设立监测点，共布设

13个监测点。监测点有限布设在地表变形的敏感及不稳定的待测区域，监测基

准点位选在矿区北侧稳定性较好的基岩上。监测点与点之间距离不超过 100m，

根据塌陷范围，设定预测塌陷监测网度为 100m×100m，监测标志采用混凝土桩，

利用治理方案设计的监测点继续进行监测。治理方案的监测点坐标见表 6-1。
表 6-1 地面塌陷监测点位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编号 X Y 点编号 X Y
JC1 4585888.22 40383816.94 JC8 4586040.87 40384098.52
JC2 4585912.51 40383888.51 JC9 4586072.55 40384232.34
JC3 4585939.12 40383984.11 JC10 4586098.78 40384346.35
JC4 4586080.11 40384032.57 JC11 4586016.55 40384188.96
JC5 4586099.79 40384126.91 JC12 4586031.18 40384279.25
JC6 4586128.54 40384241.42 JC13 4586041.27 40384354.92
JC7 4586152.95 40384345.93

（2）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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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采空区上部可能发生地面塌陷灾害的地表情况，包括地表移动等。

（3）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采用相对位移法，在预测塌陷区及采空区设置固定桩做为参照物，

采用水准测量和 GPS测量对地面的水平变形量和垂直变形量进行测量。

（4）监测频率

正常情况下每月监测 1次；根据实际情况，在汛期、雨季，对已存在边坡变

形的地段应每周监测 1次，或者进行连续跟踪监测。

表 6-2 地表变形情况调查表

矿区名称 天气

记录点号

仪器型号 测量人

记录点坐

标
X: Y: H:

记录点情

况

监测点原高程 本次测量高程 垂直变化情况 地表变化情况 其他情况说明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6）监测时间

本年度治理期，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含水层破坏监测

（1）监测内容

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系统，监测地下水水位及水质的变化情况，反映采矿活

动对地下水的影响。

（2）监测点的布设

地下水动态监测：对地下水水位进行监测，在采掘工作面上、矿区水源井分

别设置 1个长期监测点，一般每年采取 2次水质分析水样，每年的丰水期和枯水

期各取一次水质分析水样，发现地下水污染时适当增加取样次数。

（3）监测方法

水质分析采用人工取水样，对采集的地下水水样进行化验。记录水质的化验

结果，并对引发的变化与矿山开采活动进行分析。

（4）监测时间

本年度治理期，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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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1）监测内容

开采过程中对矿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主要为塌陷、挖损、

压占和占用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

应对策。

（2）监测方法

采用人工巡查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 1条监测路线，

对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

（3）监测频率

每月 1次，每年 12次。

（4）监测时间

本年度治理期，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4、水土环境污染监测

方案适用期内矿山企业应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监测项目（指标）与

监测时间（频率）实施废水、土壤的环境污染监测。

本方案不再设计水土环境监测污染工程量。

5、经费估算

（1）投资估算的依据

本项目投资估算主要参照依据如下：

1）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量；

2）《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内财建[2013]600

号）；

3）宁城县材料价格信息（2025年4季度）。

（2）年度工作量及费用计算

根据前文所述治理工程设计，矿山2026年度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

测工作计划工作量及费用详见表6-3。
表6-3 监测管护费计算表

序号 工程施工费 费率（%） 监测管护费（万元）

监测管护费 0.21 0.10 0.04
总计 — —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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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度经费投入

经估算，宁城县浩瀚石材有限公司采石厂 2026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治理费用为 0.04万元，均为监测管护费。

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根据总体工作部署安排，本次监测管护工程时间安排为2026年1月1日-2026

年 12月 31日。

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和“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

方案实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建立以矿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组，成员包括：生产技术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地质技术负责人等。进行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并有一名副矿长专

门分管治理工作，责任到人。领导小组负责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管

理制度和审查机制；定期召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结会议，总结治理

方案实施的进展、成效及存在问题；监督规划实施进度。

制定领导责任制管理办法使领导组工作能正常开展，实行规划目标责任考核

制和责任追究制，将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特别是约束性指标纳入管理目标体系，

定期考核规划实施情况，把年度目标和规划执行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依

据。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管理信息系统，利用信息化平台实现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管理效率。领导组要把综合治理工

作纳入矿区重要议事日程，把综合治理工作贯穿到各种生产当中，让全体员工了

解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

建立施工质量管理机构，负责施工阶段的现场质量监管。把恢复治理及土地

复垦工作落实到矿区生产的每个环节，确保治理效果和施工质量。建议矿山年度

治理计划书的编制与方案的结合。

2、技术保障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按该方案

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部署，确保各项恢复治理及

土地复垦工作能落实到位。在施工上要求做到：

（一）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程设工程质量管理机构，编制阶段性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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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应工程设计。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求工程相关各方严格遵守法律、部门规

章及工程建设规范，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合同管理、工程质量控制、施工验收审

计等相关制度，规范工程管理行为。从制度上严把质量关；

（二）建立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领导小

组定期组织企业技术人员培训，学习国内外矿山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的先进经验、

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法。积极开展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科普宣传及公

众教育活动。设立完善的技术档案；

（三）在项目实施中遇到技术问题主动向相关专家咨询，与相关技术单位紧

密合作，积极向当地农业、林业、环保等主管部门咨询相关政策，确保地质环境

保护和土地复垦工程技术可行，达到预期治理效果。

（四）设置应急处置程序，建立完备的报警系统，针对矿山边坡变形破坏情

况 24小时值守并及时将消息上报调度室。应急响应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安排相

应级别和相应人员团队，使指挥机构、指挥层级、应急资源调配、应急信息共享

等要素协同合作。

（五）工程完成后，及时设立监测系统，对治理效果进行监测。提请主管部

门组织竣工验收，逐项核实工程量、鉴定工程质量和完成效果，对不合格工程及

时返工，并会同参建单位进行经验总结，改工作和技术方法。

3、资金保障

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

地复垦费用由矿权人筹措。

矿业权人作为本项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将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基金、土地复垦资金足额纳入生产建设成本，逐年计提，确保资金落

到实处，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实施。投入资金足额提取，

存入专门账户。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

矿山已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土地复垦资金专用账户，每年及时

足额缴存复垦费用，费用账户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的原则进行管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预计和计提，计入相关资产的入

账成本，通过专户、专账核算，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整理和土地复垦的专

项资金。资金不足时由矿山企业补齐，当矿权发生转移时，对基金进行约定，以

明确矿权转移后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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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企业根据方案估算分期分批把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纳入到每个

年度预算之中，并计入企业成本，由企业统筹用于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

理和土地复垦工作，期间若国家提出提取资金的具体金额要求则根据国家要求调

整。矿山企业的基金提取、使用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执行情况

须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矿山土地复垦费用应依据批复的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及阶段土地复垦计划中确定的费用预存计划，分期预

存复垦费用。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矿山

企业按照满足实际需求的原则，根据矿山地质环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将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费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预计弃置费用，在预计开采年限内，

按照产量比例等方法摊销，计入相关资产的入账成本，该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4、 监管保障

（一）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矿权人承诺将严格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在本方案的总体指导下，

制订近期、中远期和年度实施计划。若遇企业生产规划、矿山地质环境和土地损

毁情况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将对本方案进行修订或重新编制。若在本方案服

务期限内矿业权发生变更，则治理与复垦责任与义务将随之转移到下一个矿业权

单位。

参与项目勘察、设计、施工及管理的单位，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

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项目质量管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规程执行，做到责

任明确，奖罚分明；施工所需材料须经质检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工程竣工

后，将及时报请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由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按照

制定的标准进行验收。

（二）监督检查

对土地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即进行整改，对不符

合设计要求或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施工单位重建直至达到要求为止。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主管部门加强联系和协作，接受主管部门的技

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定期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汇报施工进度，工程完工及时验收，

按时投入使用，真正做到建设项目“三同时”。

对土地复垦资金，矿山进行内部审计，对土地复垦资金的支出情况及有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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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复垦工作进行审查。审计内容包括复垦年度资金预算是否合理；复垦资金使用

情况月度报表是否真实；复垦年度资金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年度复垦资金收支情况；

阶段复垦资金收支及使用情况；确定资金的会计记录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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